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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第 15次(第 769次)董事會議事錄 

 

壹、開會時間：110 年 12月 29日下午 2 時 0分正 

貳、確認第 768次董事會議事錄。 

參、報告事項 

一、 110 年 11 月份營運及財務分析報告。 

二、 推動數位轉型之人力資源發展策略報告。 

三、 2050 電力淨零排放趨勢觀察及推動規劃報告。 

四、 110 年 12 月份內部稽核業務摘要報告。 

五、 110 年及 111 年新增 2 項研究計畫，敬請備查。 

六、 本公司近 3 個月內完成之委託研究計畫結案報告表及成果報

告書共計 20 項，敬請備查。 

七、 金門區營業處擬購置金門縣瓊義段 23 地號縣有土地(面積

4,760 平方公尺，約 1,440 坪)，作為該處配電及材料大樓用

地，敬請備查。 

八、 檢陳本公司 110年誠信工作概況，敬請備查。 

九、 檢陳110年第4季台電公司轉型辦理情形重點報告，敬請備查。 

十、 本公司吳專業總工程師士襄、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徐主任益祥

等 2 員年滿 65 歲，依規定屆齡退休，並均自 111 年 1 月 1 日

生效，其原任職務應予免除。 

十一、 110年 12 月份派免非單位主管之一級職員共計 15 員，業經

董事長核准，敬請備查。 

十二、 上次會議指示或決議事項暨歷次會議未結案部分辦理情形。 

肆、討論事項 

一、人事討論案 

人事討論案－第一案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簽報，為應業務需要，擬派電力調度處處長

吳進忠擔任專業總工程師，協助數位發展系統副總經理推動及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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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電力通信處、資訊系統處、電力調度處、緊供中心及智慧電

網等相關業務，並仍暫兼任電力調度處處長職務，自 111 年 1

月 1日起生效，請公決案。 

說明：依據本公司經理部門 110年 12月 21日簽辦理。 

決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通過。 

人事討論案－第二案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簽報，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主任徐益祥將

於 111 年 1 月 1 日屆齡退休，遺缺經依本公司「高階層主管

遴派作業要點」規定遴選考評，擬由該處中部分處主任陳明

安升任，陳員原任職務應予免除，並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生

效，請公決案。 

說明： 

一、依據本公司經理部門 110年 12月 13日簽辦理。 

二、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主任職位為 13/14 等，陳員以 14 等派任。 

決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通過。 

人事討論案－第三案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簽報，為擴展主管人員之廣度及增加歷練，

擬辦理宜蘭區營業處處長張文在與南投區營業處處長李宣昌之

職位輪調，張、李二員原任職務均應予免除，並自 111 年 1 月

10日起生效，請公決案。 

說明：依據本公司經理部門 110年 12月 21日簽辦理。 

決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通過。  

二、業務討論案 

業務討論案一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本公司桃園市大溪區僑愛段 624 地號

土地擬辦理協議讓售，經土地審議小組審查，請公決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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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據本公司經理部門電財字第1108123983號函辦理。 

二、本案土地於97年間買賣取得，原供69kV松樹~東桃線#6鐵塔使

用，於109年因廢止用電拆除鐵塔而閒置，經檢討業務上已無使

用計畫，業報奉董事會110年第10次(第764次)會議同意備查列

入待處理房地清單，以變賣方式辦理在案，因本案土地四周被

鄰地包圍而無通路，鄰地所有權人表示有意承購，符合本公司

「土地買賣交換要點」第3點第1項第4款得協議讓售之規定，謹

再陳報擬辦理協議讓售。 

三、本案經提110年12月3日土地審議小組審查，其審查意見如下： 

（一）本案通過，提報董事會討論決定。 

（二）各委員發言意見請經理部門參考辦理。 

決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按照土地審議小組審查意見通過。 

業務討論案二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本公司臺北市信義區永吉段三小段 876

地號土地參與公辦都市更新擬領取現金補償，經土地審議小組

審查，請公決案。 

說明： 

一、 據本公司經理部門電新開字第1108133545號函辦理。 

二、 本案土地為台北供電區營運處經管廢塔地，面積12平方公尺，

因已無使用計畫，業報奉董事會109年第10次(第752次)會議同

意參與住都中心公辦都市更新案，依臺北市政府核定都市更新

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結果參與分配。 

三、 前揭都更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嗣經臺北市政府於110年10月28

日核定發布實施，惟因本公司應分配之權值換算未達最小分配

面積單元，依法僅能領取更新前權值之現金補償新臺幣(以下

同)8,558,845元(約2,357,808元/坪)，經查高於內政部實價登

錄鄰近住宅區市價行情(約106.9~164.2萬元/坪)。 

四、 考量本案係政府主導之公辦都更，擬依臺北市政府核定結果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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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現金補償，不再提起異議及行政訴訟，爰提報董事會審議。 

五、 本案經提110年12月3日土地審議小組審查，其審查意見如下： 

（一）本案通過，提報董事會討論決定。 

（二）各委員發言意見請經理部門參考辦理。 

決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按照土地審議小組審查意見通過。 

業務討論案三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本公司 112 年度購建固定資產預算經

各階段檢討後共擬編列 1,724.68億元，經「投資計畫暨事業計

畫」審議小組審查，請公決案。 

說明： 

一、依據本公司經理部門會計處 110 年 11 月 17 日計箋 182 號簽箋

及電計字第 1108139313 號函說明： 

(一)本公司 112 年度購建固定資產預算，擬編列 1,724.68 億

元，分述如下： 

1.「專案計畫」預算編列 911.01億元，內含： 

(1)繼續計畫編列「通霄電廠更新擴建計畫」等 24 項計

畫共計 899.82億元。 

(2)新興計畫編列「大林電廠燃氣機組更新改建計畫」等

2項計畫計 11.19億元，將配合可行性研究報告審查

結果調整。 

2.「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預算編列 813.67億元。 

(二)112 年度擬編購建固定資產預算 1,724.68 億元較 111 年度

行政院核定預算 1,758.40億元，減編 33.72億元，原因摘

述如下： 

1.專案計畫較 111年度預算減編 60.82 億元，其中： 

(1)「協和電廠更新改建計畫」配合工期增編 60.67

億元，與其他計畫增減互抵後，繼續計畫增編 5.3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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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政府能源轉型政策，112年編列大林燃氣發電及

綜研所深澳所區開發計畫等新興計畫共增編 11.19

億元。 

(3)「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畫」及「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

計畫」等 5 項計畫於 111年度結束，預算減少 77.32

億元。 

2.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較 111 年度預算增編 27.10 億元，

主係下列原因所致： 

(1)「輸電設備」增編 59.65 億元：主係配合台商回流、

再生能源併網及半導體產業用電需求等電網建設增

加所致。 

(2)「發電設備」減編 12.01億元：主係 111年電廠更新

熱元件及空污改善案陸續完成，112 年無編列相關預

算所致。 

(3)「配電設備」減編 21.57億元：主係配電系統強韌計

畫已於 111年結束所致。 

(4)其他項目增減互抵後淨增編 1.03 億元。 

(三)112年度購建固定資產預算編列涉及共同編列標準者，由於

行政院尚未訂頒標準，依往例暫依行政院所訂頒之 111 年

度預算標準(如匯率、公務車輛、辦公房屋單價)編列，未

來主管機關如另公布新標準，擬請授權會計處配合新標準

規定修正。 

二、本案經提 110 年 12月 3日董事會「投資計畫暨事業計畫」審議

小組審查，其審查意見如下： 

(一)通過，提報董事會討論決定。 

(二)各委員發言意見請經理部門參考辦理。 

三、特提請公決。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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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通過，並報部核轉行政院審核。 

二、修正本案附表有關「部分計畫捐助預算超過上年預算 1%」之備

註文字，作更清楚之說明；對於未來類似案件之文字表達，亦

均比照辦理。 

三、「投資計畫暨事業計畫審議小組」審查意見及董事會董事發言意

見，請經理部門參考辦理。 

業務討論案四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檢陳本公司「112 年度研發預算及中

綱計畫編審資料」，經「投資計畫暨事業計畫」審議小組審查，

請公決案。 

說明： 

一、依據本公司經理部門 110 年 11 月 23 日電研字第 1108137818 號函

說明： 

(一)依據本公司董事會暨經理人權責劃分表事項四之 17「研究發

展計畫年度初編預算應提報董事會核定」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 112 年度「短中長程研發重點項目及內容」於 110年

6 月 1 日及 6 月 3 日進行公司外學者專家諮詢審查，並依諮

詢意見修正後，於 110年 8月 2 日經營會議報告通過。爰依

經營會議決議，編擬 112年度研究發展計畫與預算，嗣依 110

年 10月 1日至 15日公司外專家諮詢會議審查計畫與預算之

結論初編編審資料，共計編列中綱計畫 22項。 

二、本案經提 110 年 12月 3日董事會「投資計畫暨事業計畫」審議

小組審查，其審查意見如下： 

(一)通過，提報董事會討論決定。 

(二)各委員發言意見請經理部門參考辦理。 

三、特提請公決。 

決議： 

一、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通過，併同營業預算報部核轉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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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 

二、針對台電提撥能源研究發展基金達上限千分之 5 之用途，請

以董事會名義發函或其他方式，請能源局惠予說明，俾利董

事瞭解。  

三、「投資計畫暨事業計畫審議小組」審查意見，請經理部門參

考辦理。 

業務討論案五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本公司「鯉魚潭水庫景山水力發電計

畫」擬辦理第 2 次計畫修正，商轉日期由 110 年 12 月 31 日展

延 6 個月至 111 年 6 月 30 日，完工日期由 111 年 6 月 30 日展

延 6 個月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投資總額由 287,392 千元調整

為 317,378 千元，經「投資計畫暨事業計畫」審議小組審查，

請公決案。 

說明： 

一、依據本公司經理部門營建處110年11月25日綜簽110-249號簽箋

及電建字第1108137784號函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九、(六)

「經濟部及所屬各機關(構)個案計畫管制及評核作業注意

事項」十、(一)4.「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十二、(三)3.

預算法第88條及本公司「董事會暨經理人權責劃分表」三、

10.(3).C.規定辦理。 

(二)鯉魚潭水庫景山水力發電計畫(以下稱本計畫)為自行管制

計畫，本計畫前因地質、疫情及水情影響辦理第1次計畫修

正，商轉日期由109年6月30日展延18個月至110年12月31

日，完工日期由109年12月31日展延18個月至111年6月30

日；投資總額由新臺幣 (以下同 )288,180千元調整為

287,392千元，業奉經濟部以 110年 1月 14日經營字第

10902615440號函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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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影響工期檢討： 

1.鯉魚潭水庫水情不佳影響：本計畫原定於 110 年初辦理

機組有水試驗，惟 110年上半年度本國水情嚴峻，鯉魚

潭水庫蓄水率持續下降至 0.9％，經 6~7 月持續長降

雨，水庫蓄水率急升，供水機關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

源局於 110年 7月 6日來函說明大安溪灌區農業用水預

計於 110 年 7 月 21 日開始供灌，請預為準備有水試運

轉，爰本公司於 110 年 7 月 9 日至 9 月 15 日止，六度

函請承商(遠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外籍技師申辦

專案許可入境應備文件，以利本公司協助申辦入境事

宜。 

2.國際及本國疫情影響：本計畫工程係採購斯洛維尼亞

KTI 公司之水輪發電機組，依統包工程承攬契約須設備

廠家派遣技師來臺辦理機組試運轉等工作，惟當地受新

冠肺炎疫情嚴重衝擊，截至 110 年 11 月 3 日止，每百

萬人口死亡人數 2,292 人，居世界第 15 名；累計確診

人數 338,246 人，約占總人口數 16.1％，因斯洛維尼亞

疫情持續嚴峻，且本國持續「邊境管制」嚴控外籍人士

來臺檢疫措施，致外籍技師來臺意願偏低，造成人力調

度困難。 

3.二期稻作停止供灌：依據投資開發協議書第 2 條規定，

電廠之營運不得影響鯉魚潭水庫各標的用水，爰並無發

電優先或保證供水。另臺中地區水源調配小組會議已決

議於 110 年 11 月 15日停止二期稻作供灌，致無法執行

有水試運轉，本計畫已無法於 110 年 12月 31 日前完成

商轉。 

4.綜上，因鯉魚潭水庫 110年上半年水情嚴峻及下半年受

供灌期程限制，以及受國內外疫情影響外籍技師人力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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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困難，實屬本公司無法掌控之不可抗力因素，經檢討

後確實無人為疏失，擬配合 111年一期稻作供灌期程前

安排外籍技師抵臺辦理有水試運轉。 

(四)投資總額檢討： 

1.直接工程成本：經檢討因受水情嚴峻、新冠肺炎疫情及

工期展延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須增加外籍技師入境檢

疫費用、外籍技師進行水輪發電機組設備與控制保護系

統檢點及重辦試驗費用、缺水期間設備保養維護費、國

內機電設備重辦試驗費用及工程管理費等。綜上，預計

增加直接工程成本 20,480千元。 

2.間接工程成本：預計增加 7,484千元。 

(1)因延長工期增加之費用，計有環評監測費、租金、試

運轉費用、工程監造費等。 

(2)回饋地方公共建設費： 

本案景山電廠所在地三義鄉公所與本公司協商並提

送「鯉魚潭水庫周邊伯公廟硬體設施優化工程」計

畫，擬請本公司撥款 300萬元辦理工程回饋地方之經

費。考量本計畫施工期間，三義鄉公所及電廠所在地

鯉魚潭村均支持本計畫執行，基於回饋當地鄉里精神

及順利達成政府推動小水力綠能電廠目標，擬由本公

司提撥 300萬元作為三義鄉公所辦理「鯉魚潭水庫周

邊伯公廟硬體設施優化工程」之經費，所需預算擬納

入本次計畫修正投資總額內辦理。 

3.施工期間利息：依年度資金分配及其來源估算，預計增

加施工期間利息 2,022千元。 

4.綜上，投資總額共增加 29,986 千元並擬依「附屬單位

預算執行要點」十二、(三)3.(1)補辦預算，並依預算

法第 88 條，併修正計畫陳報行政院核准先行辦理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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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預算並於 112 年度補辦預算，投資總額由 287,392

千元調整為 317,378千元。 

(五)計畫修正後效益分析： 

重算計畫修正前後財務效益差異，借款利率雖較前次計畫

修正降低，惟因投資總額增加影響投資實質提高，且110

年及111年度資金分配自有資金亦較前次修正案增加，以致

資金成本率(財務分析中之折現率)由1.17％提高為1.28

％。如採107年收購小水力電力費率(平均電價2.06元/

度)，投資回收年限由35.05年增加至43.55年。如採109年

再生能源躉購費率(2.8599元/度)，重新計算修正計畫

之財務分析結果，現值報酬率為3.85％、投資回收年限

為22.89年。 

(六)綜上，本計畫修正原因屬本公司無法掌控之不可抗力因

素，經檢討後確實無人為疏失，爰計畫商轉日期擬延後6個

月，由110年12月31日調整為111年6月30日，完工日期擬延

後6個月，由111年6月30日調整為111年12月31日，投資總

額擬由287,392千元調整為317,378千元。擬請准予計畫修

正，並擬俟本計畫修正奉董事會審查通過後另函報經濟部

核定。 

二、本案經提110年12月3日董事會「投資計畫暨事業計畫」審議小

組審查，其審查意見如下： 

(一)通過，提報董事會討論決定。 

(二)各委員發言意見請經理部門參考辦理。 

三、特提請公決。 

決議： 

一、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通過，並報部核定。 

二、「投資計畫暨事業計畫審議小組」審查意見，請經理部門參考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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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討論案六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擬訂定本公司「電力交易平台增強型

動態調頻備轉容量輔助服務實施要點(草案)」，經「投資計畫暨

事業計畫」審議小組審查，請公決案。 

說明： 

一、依據本公司經理部門 110年 11月 17日電調字第 1108134651號函

說明： 

(一)依據經濟部能源局 110年 10月 4日能電字第 11000642800號

函辦理；另本案屬重要章則，依據本公司「董事會暨經理

人權責劃分表」規定，陳報董事會審議。 

(二)經濟部能源局指示本公司依穩定電力供應需求，就併網型

儲能提供調頻備轉輔助服務並具有負載轉移功能，設計妥

適方案後陳報經濟部，本公司遂規劃利用併網型儲能設備

快速反應與大量電能儲存之特性，增進電力調度能力，以

協助電力系統所面臨之負載陡升及尖峰用電時段轉移至夜

尖峰之挑戰，特訂定本公司「電力交易平台增強型動態調

頻備轉容量輔助服務實施要點(草案)」（以下簡稱本要點）。 

(三)本要點共計十點並配合兩附件規定以資明確，其內容如下： 

1.本要點訂定目的及辦理依據。(草案第一點) 

2.申請參與 E-dReg 方案之適用對象及其資源條件。(草案

第二點) 

3.E-dRe 之技術規格要求與能力測試規定說明。(草案第

三點) 

4.參與 E-dReg 方案應繳納之保證金及參與費用規範。(草

案第四點) 

5.E-dReg 之價格表。(草案第五點) 

6.參與 E-dReg 方案報價代碼之報價機制規範。(草案第

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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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合格交易者參與 E-dReg 方案之運作機制說明。(草案第

七點) 

8.交易結算方式。(草案第八點) 

9.敘明本要點未規定事宜悉依電力交易平台管理規範及作

業程序。(草案第九點) 

10.敘明本要點之發布施行日及其實施期間。（草案第十點） 

二、本案經提 110 年 12月 3日董事會「投資計畫暨事業計畫」審議

小組審查，其審查意見如下： 

(一)通過，提報董事會討論決定。 

(二)各委員發言意見請經理部門參考辦理。 

三、特提請公決。 

決議： 

一、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通過，並報部核定。 

二、「投資計畫暨事業計畫審議小組」審查意見，請經理部門參

考辦理。 

業務討論案七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為因應 112~114年供電需求，「通霄電

廠更新擴建計畫」設置小型氣渦輪機組，計畫完工日擬由 111

年 12 月 31 日調整為 114 年 12 月 31 日，投資總額維持不變，

經「投資計畫暨事業計畫」審議小組審查，請公決案。 

說明： 

一、據本公司經理部門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110年11月24日電核火字

第1108119178號函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9

點、「經濟部暨所屬各機關(構)個案計畫管制及評核作業

注意事項」第10點、「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12點第3

款第2目、6目及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109年11月24日經國

二字第10900158060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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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霄電廠更新擴建計畫」(下稱本計畫)係於99年11月24

日奉行政院核定，投資總額915.57億元，完工日為108年12

月31日；本計畫歷經3次計畫修訂，第1次計畫修訂因按主

設備實際決標情形調整投資總額至795.57億元，第2、3次

計畫修訂係因不可抗力因素調整計畫完工日期至111年12

月31日，本次計畫修訂係配合政策調整計畫完工日期，投

資總額不變。 

(三)本(第4)次計畫修訂內容及說明： 

1.緣由：本計畫原核定3部機組均已商轉，惟依110年8月2日經

濟部重要會議決議速報單二、(二)行政院「通霄電廠為因應

112年供電需求，欲設置約20萬瓩燃氣機組…」，需設置小

型氣渦輪機組以因應112~114年夜尖峰備轉容量需求及間歇

性再生能源併網，致本計畫完工日須順延，裝置容量由原

267.78萬瓩調整至最高287.78萬瓩。 

2.投資總額檢討：本案經滾動預算檢討後，設置小型氣渦輪機

組所衍生費用可於原核定投資總額內支應，故投資總額

795.57億元維持不變，惟111年度所需預算超出院核預算

2,334,893千元，超出部分依說明一規定採先行辦理並補辦

以後年度預算。 

3.計畫時程調整：本案新建機組預定111年12月31日接受調

度，以及112年4月30日商轉。為配合本案機組商轉後，由本

公司和廠商共同運轉1年、廠商代維護2年及辦理後續性能改

善及提升等相關工作，本計畫完工日擬由111年12月31日調

整至114年12月31日，詳如「計畫修正前後重要里程碑時程

對照表」。 

4.計畫效益 

本計畫效益以本公司11009案財測參數為基準，資金成本率

調整為1.23%，現值報酬率調整為1.68%，淨現值調整為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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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回收年限調整為20.1年，詳如「變更前後投資效益分

析比較表」。 

(四)本案如奉董事會審議同意後，續依規定陳報行政院核定，

據以於「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料系統」辦理作業計畫調

整事宜。 

二、本案經提110年12月3日董事會「投資計畫暨事業計畫」審議小

組審查，其審查意見如下： 

(一)通過，提報董事會討論決定。 

(二)委員發言意見請經理部門參考辦理。 

三、特提請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通過，並報部核轉行政院核定。 

業務討論案八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配合經濟部同意增置資訊系統處第三

名副處長，擬修正本公司組織規程第五條，請審議案。 

說明： 

一、依據本公司「董事會暨經理人權責劃分表」貳、一、組織及制

度 4.之規定，公司組織規程之修正由董事會核定後，報經濟部

備查。 

二、據本公司經理部門電企字第 1108142516 號函說明： 

(一)依據經濟部 110 年 11 月 22 日經人字第 11003682480 號函

辦理。 

(二)配合公司能源轉型、組織轉型及數位轉型，伴隨經營環境

變遷，資訊業務需求擴大且多元發展，資訊系統處亟需持

續對數位發展、雲端服務、資通安全及資訊發展等業務，

積極進行規劃、建置與運維，借鏡國際電業數位發展趨勢，

精進資訊服務基礎建設、資通安全防護及數據治理等，並

應用大數據、機器學習及雲端服務等先進技術，跨域協作

推動穩定供電、強化用戶關係及提升營運效能，達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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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轉型的政策目標。 

(三)另配合資通安全法等法令實施，對於國家關鍵基礎設施之

資通安全強度要求大幅提升，本公司藉由資通安全管理制

度化，有效強化資通安全風險管理，以建構安全完善數位

環境，資訊系統處擬增置第三名副處長，以協助處長督導

該處業務，爰增修本公司組織規程第五條條文「資訊處置

副處長二人至三人」。 

三、特提請審議。 

決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通過，並報部備查。 

業務討論案九 

案由：本公司擬訂於 111年 6月 24 日（星期五）舉行 111年股東常會，

並訂定停止股票過戶日、受理股東提案期間及受理處所等事

項，請審議案。 

說明： 

一、 依據公司法第 170 條規定，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並應

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6 個月內召開，依公司法第 171 條規定，

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二、 本公司擬訂於 111 年 6月 24日（星期五）舉行 111年股東常會，

會議議案、重要應辦事項時程及法規依據，說明如下： 

(一)會議議案 

1.報告、承認及討論事項 

依公司法等規定，應提 111 年股東常會議案包含：110 年

營業報告、110年營業報告書表及盈虧撥補報告、110年發

行公司債情形、109 營業決算及盈虧撥補審計部審定數報

告、111 年變更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耐用年限報告、公司

章程修正(依經理部門提案需要納入)等之報告、承認及討

論事項。 

2.無選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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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董事任期為 110 年 7 月 16 日至 112 年 7 月 15 日，故

111年股東常會無董事選舉事項。 

(二)重要應辦作業、時程及法規依據 

1.停止過戶期間為 111年 4月 26 日至 6 月 24日 

法規依據：依公司法第 165 條規定略以，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股份轉讓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於股東常會開會前 60日

內不得為之。 

2.股東提案作業 

(1)受理期間：111年 4月 15-25日。 

(2)受理處所：本公司股務代理人(亞東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 

(3)受理結果：提 111年 4月 27 日董事會審議。 

法規依據：依公司法第 172-1 條規定略以，持有已發

行股份總數 1%以上之股東，得提出股東常會議案；公

司應於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提案處所及受理期

間，受理期間不得少於 10日。 

3.議事手冊、年報、議事錄 

(1)議事手冊及年報提 110年 4 月 27日董事會審議。 

(2)公告：傳送公開資訊觀測站作業 

A.111 年 5月 24日前傳送議案案由及說明。 

法規依據：依公司法第 172條、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

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辦法第 5 條規定略

以，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 30 日前

公告議案之案由及說明。 

B.111 年 6月 2日前傳送議事手冊及年報。 

法規依據：依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

及遵行事項辦法第 6條規定略以，公司應於股東常會

開會 21日前，公告股東會議事手冊(含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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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1 年 7月 14日前傳送議事錄。 

法規依據：依公司法第 183條規定略以，公司應於股

東會後 20 天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三、特提請審議。 

決議： 

一、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通過，並請依規定辦理。 

二、股東常會日期報部核定。 

伍、臨時動議 

提案人：游董事政達 

案由：建議公司於甄試簡章中，針對需高架作業之工作類別明訂

健康條件限制，以免進用無法勝任工作之人員。  

說明：   

一、公司近年來面臨大退休潮，同時亦招聘許多新進人員，但

卻發現輸工系統、配售電系統有許多新進人員進來後，因

健康因素無法勝任現場工作。 

二、目前在「職業安全衛生法」下訂有「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其中即已明列有高血壓者不適合從事高架作業。現有不少

年輕人亦有血壓問題，若進用後分派至現場才發現無法從

事高架作業，則將衍生出外線人員不足問題。 

三、鑑此，建議公司於甄試簡章中，針對需高架作業之工作

類別明訂健康條件限制，條件不符者可選考綜合行政等

其他類別，否則萬一進用卻無法勝任現場工作，將造成

單位困擾。 

決議：本案請人資處作專案檢討，並將結果向勞工董事說明；若

能將健康條件納入甄試簡章，亦請掌握處理時間。 

陸、散會（18時 40 分） 


